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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民乐乡坝卡河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修订）》专家组评审意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民乐乡坝卡河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修订）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云南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用地面积
永久性建设用地 0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7.4897公顷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

模）
3万 t/a

生产年限（或建设期

限）
10年 8个月（2025年 9月～2036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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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6月 27日，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在昆明组织专家对

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云南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方案编制单

位”）编制的《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民乐乡坝卡河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

订）》（简称“《方案》”）进行了评审，与会专家在会前审阅报告、会上听取了编制方和业

主的介绍，对存在问题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民乐乡坝卡河铜矿地处景谷县 300°方位，直距 23km处。行政区

隶属普洱市景谷县民乐镇翁孔村民委员会和大村村民委员会境内，矿区地理坐标范围（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东经：100°30′54″～100°31′23″，北纬：23°37′37″～23°38′04″。

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民乐乡坝卡河铜矿（以下简称“坝卡河铜矿”）为“六证”齐全的生

产矿井，采矿证证号：C5300002011013120122500，矿区范围面积：0.4409km2，开采标高：

1412～1212m，开采矿种：铜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3万 t/a，有效期限：2019

年 11月 8日至 2021年 11月 8日，现采矿证已过期。

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简称“矿业公司”）于 2021年 10月委托方案编制单位编制完成

《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民乐乡坝卡河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并已通过评

审，因为当时甲方资金困难，未及时缴纳费用，故未能完成备案。

矿业公司又于 2024年 8月再次委托方案编制单位进行《方案》编制并送审。评审时主要

因为矿业公司提供的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时间为 2012年，而新的储量核实报告为 2018年，没

有编制对应的新的开发利用方案，故未能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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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2月方案编制单位依据 2012 年开发利用方案对《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民乐乡

坝卡河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并于 2025年 5月提交审查。

由于开发利用方案基础图件不完整、开发利用方案退件理由不清等原因，《方案》再次未能

通过评审

2024年 8月，矿业公司委托云南国辉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编制提交《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

司坝卡河铜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24年）》，评审机构（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认

为开发利用方案不符合《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非油气)开发利用方案编

制指南的通知》(云自然资矿管〔2024〕464号)文中的评审情形（资源储量变化仅 0.48%，未

发生重大变化），不予受理，于 2024年 11月进行退件处理。

。

2025年 6月 27 日再次进行了评审，并已通过评审。与 5月份未通过的方案对比，本方

案补充完善了开发利用方案基础图件，重新补充了开发利用方案退件内容；及 2012年开发利

用方案中拟建废石场位于坝卡河河道内，选址不符合建设场地选址规范，存在泥石流的风险，

本方案不采用 2012年开发方案里的拟建废石场，重新启用矿区内 1#废石场作为新的废石场，

用于后期堆存废石用。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部分

（一）该矿山为地下开采小型矿山。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类型，重要程

度分级属重要区；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确定评估精度为一级，

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二级，编制符合现行规定。

（二）本方案确定评估范围面积 0.6935km2，调查线路 5km，野外地质调查工作较翔实，

能基本满足方案编制工作所需。方案编制工作程序合规，方案要件齐全。

（三）本方案对开发利用方案、矿山现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现状和评估区

地质环境条件进行了介绍，介绍较全面，可作为方案编制的基础。

（四）现状评估指出，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主要分布有 1处滑坡。由于现状该滑坡规

模较小，矿山处于停采阶段，现未造成人员伤亡及大的财产损失，因此现状其危害、危险性

小，对地质环境影响较轻；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的破坏影响较轻；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程度较严重；现状矿山废水和固体废物污染源对矿区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较轻；现状评估较

客观，反映了现状特征。

（五）预测评估认为，矿山采矿活动加剧、诱发和遭受滑坡、崩塌、泥石流、地裂缝等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同时将破坏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压占土地资源，预测评估可信。

（六）本方案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和较轻区二级三区，分级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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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合理；将评估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三级四区，分级分区基

本合理；编制年限为 14年 2个月（2025年 9月～2039年 11月），方案适用年限为 5年（2025

年 9月～2030年 9月），矿山建设适宜性差，综合评估结论客观。

（七）本方案制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包括工程措施、监测预警措施和管理措施，方案

措施设计有较好的针对性和可实施性，后续工作中可以此方案为基础进行细化设计，作为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的依据。

（八）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投资估算编制有据，计价计费基本合规，编制

年限（14年 2个月）恢复治理的费用为 225.53万元，适用年限（5年）恢复治理的费用为 135.27

万元，结果较合理。

三、土地复垦部分

（一）本《方案》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较为齐全；调查研究与数据处理方法正确，

数据基本可信；提出的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估（概）算依据较

充分，测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原则同意本《方案》中关于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民乐乡坝卡河铜矿项目损毁土

地的预测和分析。土地损毁方式主要有挖损、压占、塌陷，复垦区范围内损毁土地面积

7.4897hm2，其中已损毁 1.0684hm2，拟损毁 6.4213hm2；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损毁茶园

0.4367hm2（0.0870hm2已复垦为林地）、乔木林地 5.6208hm2、其他林地 0.2648hm2、其他草

地 0.3770hm2、采矿用地 0.5726hm2、农村宅基地 0.0831hm2、农村道路 0.0319hm2及河流水面

0.1028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挖损损毁土地 0.4003hm2、压占损毁土地 1.6202hm2、塌陷

损毁土地 5.4692hm2；按损毁土地程度统计，轻度损毁土地 3.9943hm2、中度损毁土地

0.2497hm2、重度损毁土地 2.8454hm2。

（三）根据“三区三线”核查结果可知，坝卡河铜矿复垦区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

保护红线、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四）原则同意本《方案》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基

本可信。矿山土地复垦编制年限为 14年 2个月，时间年限为 2025年 9月至 2039年 11月。

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7.4897公顷，已拟建拦挡及截排水工程 0.0968公顷以水工建筑用地予

以保留，预测塌陷区内 0.1028公顷河流水面予以保留，预测塌陷区内 0.0264公顷农村道路予

以保留，各设施共计占用 0.2260 公顷，实际复垦面积为 7.2637 公顷，其中复垦茶园 0.3735

公顷，乔木林地 6.6254公顷，其他林地 0.2648公顷，土地复垦率 96.98%。

（五）原则同意本《方案》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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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控制措施：（1）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矿权范围内，做好土壤和植被的

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要及时处理。（2）合理地布置工作面及开采顺序，最大

程度降低因矿山开采造成对地表土地的损毁。（3）在废石场和工业场地等区域率先修建拦挡

及排水措施等，防止坡体失稳、水土流失。（4）对采区损毁土地进行监控。（5）在拟损毁

区，需按照《土地复垦条例》等国家规定要求进行表土剥离和集中堆放。（6）对于地表塌陷

区，若发现有塌陷征兆时，必须设明显标志及警戒线，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采取相应防治

措施。矿山建设单位应与当地政府及周边民众等进行及时沟通，不得在该矿山生产可能诱发

地质灾害区设居民点、宅基地等，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按照国家绿色矿山开发建设

要求，在各场地内需增加绿地面积，种植防护林，改善和保护项目区域内的生态环境。

工程技术措施：（1）各场地停止使用后，清除建（构）筑垃圾，整理场地，覆土回填，

按照审定的复垦规划进行复垦；（2）对整个复垦过程的复垦措施、复垦效果等动态监测、监

管，防止次生地质灾害发生，以及氰化物等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

生物化学措施：（1）对于复垦的林地、草地，优选当地优势树种、草种，进行科学种

植和精心管理。（2）对林地进行适时管理，包括苗木补种、防止病虫害、幼树保护等，同时

淘汰劣质树种。（3）土壤改良，采用有机肥或绿肥法等方法，对复垦后的土层进行改良，提

高土体有机质含量。

（六）原则同意《方案》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增加方案的可操作

性。

（七）原则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确定在服务年限内，静态总投资 93.65万元，

亩均投资为 8594.87 元/亩；动态总投资为 120.76 万元，亩均投资为 11083.10元/亩。本矿山

前期缴存剩余复垦资金为 95.60万元，本次尚需缴存土地复垦费用为 25.16万元，分 11期进

行缴存，首期预存费用为 2.29万元。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

设或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土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并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

的顺利进行。

四、专家组强调事项

（一）采矿权人须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本《方案》设计，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及

地质环境保护措施；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采矿过程中加强巡查和监测。高度重视预

测采区、地表设施稳定性，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治理。



5

（二）科学预测塌陷区。区内现状评估、预测评估、防治分区和土地损毁现状分析、预

测分析基本合理。

（三）由于 2018年核实的储量无重大变化，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单位退回依据 2018年储

量核实报告编制的开发利用方案，所以本《方案》的编制仍以 2012年开发利用方案为依据，

但因 2012年开发利用方案布局的拟建废石场位于河道内，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及不节约集约

用地，本次仍延用原 1#废石场，若选址发生变化，应征得水利等相关部门同意方可建设，并

修订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由于采矿证已过期，本《方案》只为办理采矿证延

续使用，今后应根据实际情况（如扩大生产能力）编制开发利用方案，再依据开发利用方案

重新编制符合实际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四）本项目主要涉及林地、草地、园地，建议在项目区选择植被较少区域布置工业场

地，减少对植被的损毁，项目施工前应办理林地使用等相关审批手续。

（五）新建场地建议避让天然林。

（六）加强预测塌陷区监测措施，禁止因采矿活动造成塌陷危害周边人员安全。

（七）加强预测塌陷区的地裂缝、塌陷坑的巡逻，遇到问题及时上报治理。

（八）请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抓紧与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复垦资金

监管协议，落实双方责任关系，明确土地复垦资金提取计划、开展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并按

要求定期向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复垦资金提取使用和土地复垦实施情况，接受各

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九）如项目性质、生产规模、地点、矿区范围或生产工艺、开采方式、开采矿种等发

生重大变化以及《方案》时效性已过期的，需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或修编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应及时报审查单位审查并备案。

（十）土地复垦监管执行动态资金管理，预存资金不足时，要及时足额追加相关费用，

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方案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分析依据较充分，选

用的恢复治理与复垦措施原则可行，工作部署与计划较合理，投资估算基本符合现行规定，

结论符合实际。专家组同意通过《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民乐乡坝卡河铜矿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订）》的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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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谷矿业资源有限公司民乐乡坝卡河铜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订）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 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张述清 云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计院 正高级工程师

2 刘军平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 正高级工程师

3 崔吉林 西南有色昆明勘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4 穆昱昕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一三队 高级工程师

5 李泽同 云南建投第一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6 吴 霞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正高级工程师

7 张伟峰 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